附件2

关于对《通州区科技创新主体信用评价及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起草说明

一、起草背景

2022年11月，通州区政府印发了《通州区加强科技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支持办法》（通政发〔2022〕15号），从培育高质量创新主体、加强科技研发与成果转化、加快科技服务业发展、“加强科技创新人才培养”四个角度十项具体推动全区科技创新事业发展。为保障各项措施落到实处，提高本区科技创新管理相关责任主体的信用意识与信用水平，确保科技资源分配的公正性和有效性，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》等文件精神，结合本区工作实际，区科委起草《通州区科技创新主体信用评价及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办法），对区本级财政支持的科技项目（任务）和其他科技专项工作中相关责任主体，遵守承诺、履行约定义务，恪守科学道德准则、遵守科研活动规范的能力和表现的客观记录和公正评价，并据此对各类责任主体进行的守信激励、失信惩戒等相关工作。
二、起草过程

2022年11月，通州区政府印发了《通州区加强科技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支持办法》（通政发〔2022〕15号），区科委从培育高质量创新主体、加强科技研发与成果转化、加快科技服务业发展、加强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四个主要方向深入研究，将十项举措进行了工作分解，拟建立科技信用评价机制，对本级财政支持的科技项目（任务）和其他科技专项工作中相关责任主体的遵守承诺、履行约定义务，恪守科学道德准则、遵守科研活动规范的能力和表现进行客观记录和公正评价，并据此对各类责任主体进行的守信激励、失信惩戒等相关工作。区科委经深入研究，在整合通州区科技计划项目管理有关规定及工作流程的基础上，起草形成了《通州区科技创新主体信用评价及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。办法共五章十五条，对相关主体的信用管理、评价、奖惩、调整、监督进行了具体规定。
